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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或

“瑞茂通” ）旗下联营企业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牟瑞” ）；联营

企业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煤供应链” ）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煤业化工” ），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及反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及反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烟台

牟瑞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4,000万元， 为陕西煤业化工提供的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9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烟台牟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0,

000万元，公司已实际为陕西煤业化工提供的反担保余额为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有其他担保方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否

●是否有公司为其他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已审议的预测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万

元）

已提供担保余额（万元）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烟台牟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48,900 24,000 20,000

反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已审议的反担保额

度（万元）

本次反担保金额

（万元）

已提供反担保余额（万

元）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20,500 196,000 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

公司的联营企业烟台牟瑞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以下简称

“青岛农商行烟台分行”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青岛农商行烟

台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青农商烟台分行高保字2022年第034号，

瑞茂通及其旗下全资子公司Century� Commodities� Solution� Pte.� Ltd.持有烟台牟瑞

49%的股权，烟台碧海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开发投资” ）持有烟台牟

瑞51%的股权，公司为烟台牟瑞提供不超过24,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

时，烟台开发投资为烟台牟瑞提供不超过24,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的联营企业陕煤供应链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鼓楼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和平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开展业务，为保证业务的顺利开展，陕煤供

应链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为该授信提供全额担保，共计400,000万元人民币。瑞茂通作

为陕煤供应链持股49%的股东，与陕西煤业化工签署了《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瑞茂通

以其持有的陕煤供应链49%的股权为陕西煤业化工提供质押反担保， 反担保范围为陕西

煤业化工按照担保协议履行的不超过196,000万元部分的保证责任。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1月21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年1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 全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2022年度担保及反担保预计额度和被担保对象的议

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MA3NBY882U

成立时间：2018年10月10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路451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刚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广告

设计、代理；广告制作；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炼焦；石

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棉花收购；棉、麻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合成纤维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纸浆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纸制品销售；日用品销

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讯设

备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

属矿石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电子元器件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家电

零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

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肥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

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成品油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销售；豆及薯类销售；谷物销售；水产品批发；林业产品

销售；粮油仓储服务；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金银制

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危险化

学品经营【分支机构经营】；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品）【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869,778,465.66元；负

债总额为536,442,359.10元； 净资产为333,336,106.56元； 营业收入为1,666,386,

266.54元；净利润为15,389,488.16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 （2022年第一季度） 的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总额为968,293,

828.48元；负债总额为629,911,279.84元；净资产为338,382,548.64元；营业收入为617,

112,056.19元；净利润为5,046,442.08元。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与瑞茂通关系：烟台牟瑞为瑞茂通的联营企业。 瑞茂通持有烟台牟瑞25%的股权；瑞

茂通旗下全资子公司Century� Commodities� Solution� Pte.� Ltd.持有烟台牟瑞24%的

股权；烟台开发投资持有烟台牟瑞51%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烟台牟瑞与瑞茂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625687785

成立时间：2004年2月19日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陕西省西安市航天基地东长安街

636号

法定代表人：杨照乾

注册资本：1,018,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细化工产品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机械加工；煤矿专用

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计；煤田地质勘探；咨询服务；煤

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筑；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

工程监理；建材销售；气体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火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

林业；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 （其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公路运输项目

由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西煤业化工最近一年（2021年度） 的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总额为661,641,534,

414.15元；负债总额为449,178,268,962.48元；净资产为212,463,265,451.67元；营业收

入为395,398,543,994.77元；净利润为27,163,211,310.83元。

陕西煤业化工最近一期（2022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681,226,

328,972.38元；负债总额为466,298,297,605.24元；净资产为214,928,031,367.14元；营

业收入为106,239,376,244.76元；净利润为5,557,055,799.79元。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控股股东：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瑞茂通关系：公司与陕西煤业化工在股权上不存在相关联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陕西煤业化工与瑞茂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中主债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8MA6X3K6K0G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6日

注册资本：4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策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神舟七路166号陕煤研究院2号楼

103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润滑油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危险化学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营数据：

主债务人最近一年（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11,746,890,839.20

元； 负债总额为6,921,505,214.57元； 净资产为4,825,385,624.63元； 营业收入为32,

222,140,932.85元；净利润为152,359,794.94元。

主债务人最近一期（2022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10,828,731,

362.23元；负债总额为5,958,355,855.04元；净资产为4,870,375,507.19元；营业收入为

9,057,166,873.98元；净利润为46,388,206.77元。

股权结构：陕煤供应链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持有陕煤供应链的股权比例为49%，

陕西煤业化工及其旗下全资子公司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陕煤供应链的股权比例为

5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陕煤供应链与瑞茂通不存在关

联关系。

四、担保及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保证人” ）

被担保人：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

债权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担保金额：24,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评估费、鉴定

费、过户费、差旅费等）。

担保方式：

1、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主合同项下所有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担保责任。

保证期间：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中贷款还款方式采用分期偿还

的，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最后一期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债权决算期提前届至的，保证人

保证期间自决算期提前届至之日起三年。

（二）《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反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乙方”或“出质人” ）

反担保对象：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或称“甲方”或“质权人” ）

反担保金额：不超过196,000万元人民币

反担保范围：反担保范围为甲方按照上述担保协议履行的不超过19.60亿元部分的保

证责任， 包括代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及由此产生的垫付利息和费用等实现反担保权

利而导致的一切费用。

甲方为实现担保权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

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反担保方式：为确保甲方担保债权的实现，乙方自愿为甲方的担保行为提供股权质押

反担保。

反担保期限：反担保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始，至上述借款清偿完毕或甲方向乙方

追偿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支付的所有款项、利息及费用完毕之日止。

五、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22年1月21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认为：本次公司担保

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以及2022年度公司的战略部署，有利于增强全资、控股及

参股公司融资能力，确保其良性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同时各被担

保对象经营及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此次担保预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公司董

事会同意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事项，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本次预计对外担保

考虑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融资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公司财

务状况稳定，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2年度担保及反担保预计额度和被担保对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

认为：本次新增2022年度担保及反担保预计额度和被担保对象是基于公司的发展需要及

后续经营规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且各被担保公司经营及资

信状况良好，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新增2022年度担保及反担保预计

额度和被担保对象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我们一致认为本次新增2022年度

担保及反担保预计额度和被担保对象符合公司经营需要和整体发展战略， 为参股公司母

公司提供反担保亦有利于参股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状况、资信及偿还

债务能力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均没有贷款逾期情形出现，担保风险可控。 该事项审议、

决策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同意关于新增2022年度担保及反担保预计额度和被担保对象的议案，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102,201.60万元，以上担

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1.02%。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688,352万元， 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56%。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88059

证券简称：华锐精密 公告编号：

2022-054

转债代码：

118009

转债简称：华锐转债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锐转债”自2022年12月3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对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

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华锐转债” 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32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6月

2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4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本次发

行总额为人民币40,000.00万元。 发行方式采用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23日，

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人民币4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2〕179号文同意， 公司本次发行的40,

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7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华锐转债” ，债券代码“118009”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锐转债”

自2022年12月3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 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

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

投资者，应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

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或卖出操作， 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

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

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华锐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华锐精密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1-22881838

联系邮箱：zqb@huareal.com.cn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911

证券简称：亿田智能 公告编号：

2022-030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7日召开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并于2022年5月12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6）。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内容如下：

名称：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768696455K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孙伟勇

注册资本：壹亿零捌佰万叁仟贰佰元

成立日期：2003年9月25日

营业期限：2003年9月25日至长期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浦口街道浙锻路6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销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生产；发电业

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

造；家用电器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居

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燃气器具生产；金属制日用品制造；日用品销售；卫生洁具制造；

卫生洁具销售；灯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家具零配件销售；家用

电器零配件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

元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品牌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总部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

计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开

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供应链管理服务；住房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042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48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日：2022年7月28日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数量：1,600万份

一、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相应的法

律意见书。

2、公司于2022年6月23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

3、公司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22年6月25日

起至2022年7月8日止。 在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异议，并于2022年7月9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4、公司于2022年7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

了自查，并于2022年7月1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

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公司于2022年7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 公司于2022年7月28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均已满足，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为2022年

7月28日，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后，认为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

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三）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2年7月28日

2、授予数量：1,600万份

3、授予人数：61人

4、行权价格：10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

（1）有效期：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

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等待期：指股票期权授予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本计划激励对象获

授的全部股票期权适用不同的等待期，均自授权完成日起计。授权日与首次可行权日之间

的间隔不得少于 12�个月。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等待期满后方可开始行权，可行权

日必须为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日，但下列期间内不得行权：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 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 30�日起算，至公告前 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日内；

③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3）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该批次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该批次股票

期权授权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0%

第二个行权期

自该批次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该批次股票

期权授权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三个行权期

自该批次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该批次股票

期权授权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满足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后， 公司将为激励对象办理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

事宜。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

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的股票期权。 在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

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4）行权条件：

行权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方可行权：

1)�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

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 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 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

权利，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 2022�年至 2024�年会计年度中， 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

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2021年归母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归母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100%。

第二个行权期 以 2021年归母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归母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200%。

第三个行权期 以 2021年归母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归母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300%。

注：上述“归母净利润” 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及其

它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若各行权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

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公司注销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的各年度，公司依照《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司考核管理办法” 》）及相关规定，对所

有激励对象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目前对个人层面绩效

考核结果共有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挡，具体如下：

项目 A-优秀 B-良好 C-合格 D-不合格

对应考核分 S≥95 95＞S≥90 90＞S≥80 80＞S

行权比例 100% 100% 10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达到 “合

格” ，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的股票期权可全部行权；若激励对象在上一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则其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全部不得行权。 激励对象未能行

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5）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股

本总额的比例

1 杨位钢 董事长 20 1.25% 0.12%

2 朱重北 副董事长 20 1.25% 0.12%

3 姜汉斌 董事、总经理 20 1.25% 0.12%

4 陆玉敏 董事、财务总监 12 0.75% 0.07%

5 杨勇 副总经理 12 0.75% 0.07%

6 陈玲宏 副总经理 12 0.75% 0.07%

7 黄明辉 副总经理 12 0.75% 0.07%

核心骨干人员（54人） 1,492 93.25% 9.29%

合计 1,600 100% 9.96%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1、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激励对

象相符。

2、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作为

激励对象的条件，符合《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与本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具有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 本

激励计划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以2022年7月28日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以10

元/股的行权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61名激励对象授予1,600万份股票期权。

三、股票期权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选择布莱克—斯科尔期权模型（Black-Scholes� Model）

来计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2�年 7�月 28

日，并于当日运用该模型对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测算，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10.28元/股（2022�年 7月 28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年、2�年、3�年（授予日至每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16.82%、15.95%、17.34%（分别采用上证综指最近一年、两年、三年的

年化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50%、2.10%、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 1�年

期、2�年期、3�年期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5、股息率：0.12%（采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公司最近一次股息率）

公司按照上述估值模型确定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

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行权比例摊销。根据会计准则的

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对 2022�年至 2025�年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股票期权摊销总成本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600 2,353.04 507.7 943.18 668.82 233.34

注：1.上述费用为预测成本，实际成本与行权价格、授权日、授予日收盘价、授予数量

及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相关； 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

摊薄影响；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2年7月28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以及《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

件均已成就。

4、 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可以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

留住人才、激励人才，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三方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

的长远发展，有效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

的实现。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以2022年7月28日为本次股权激励的股票期权授予日，

以10元/股的行权价格向61名激励对象授予1,600万份股票期权。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就本次股权授予已

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行权

价格的确定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

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登

记、公告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予股票期权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监事会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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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

将2022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情况披露如下：

一、主要经营情况

1、建筑业务经营情况

2022年1月至6月，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共新签合同84项，累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713,344.03万元。 其中，2022年4月至6月份新签合同57项， 累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400,

389.79万元。

此外，截至2022年6月末，公司已中标尚未签订合同的订单共计35项，合计金额为人

民币724,188.85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以及中标项目总计金额为人民币1,437,532.88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20.35%。

2、化纤业务经营情况

2022年1月至6月，POY、FDY、 切片的生产量分别为15.74万吨、4.44万吨、1.44万吨，

销售量为13.18万吨、4.09万吨、1.89万吨， 营业收入为91,268.09万元 、33,320.88万元、

12,163.67万元。 其中，4-6月份POY、FDY、切片的生产量分别为7.61万吨、2.41万吨、0.74

万吨， 销售量为6.73万吨、2.18万吨、1.12万吨， 营业收入为47,938.14万元、19,059.29万

元、7,476.26万元。

二、截至报告期末重大项目履行情况

项目名称 业务模式 工期 合同价款 履行情况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二期项目

EPC总承包 1730天 41.24亿元（注1）

截至2022年6月30日，完工进度为34.00%，收款

进度为13.43%， 累计确认收入68,771.90万元。

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与回款的情况；

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变化，项目

结算和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杭州湾智慧谷二期

项目

EPC总承包 1656天 27.57亿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完工进度为54.30%，收款

进度为34.18%，累计确认收入148,520.27万元。

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与回款的情况；

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变化，项目

结算和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注1：公司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二期项目(萧政储

出（2020）8号)地块EPC总承包合同》，签约合同价格为人民币412,405.413万元，其中公

司承担本次项目的工程总额约为204,270.30万元。

三、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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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0114

临床试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 ）SAL0114片 （项目代码：

SAL0114）已按Ⅰ期临床方案完成首例受试者的入组。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临床进展情况

公司自主研发的1类新药SAL0114片已经完成了Ⅰ期临床首例受试者入组， 其Ⅰ期

临床研究旨在评价健康受试者口服SAL0114的安全性、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特征。

二、其他相关信息

SAL0114片为复方制剂，由公司自主研发，目标适应症为重度抑郁、阿尔兹海默激

越。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 研究显示，我国抑郁

症的患病率达到2.1%；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且抑郁障碍患者卫生服务

利用率低，很少获得充分治疗。目前已上市的抗抑郁药物，大多起效需要数周，存在未被满

足的临床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群众健康意识的增强，预计抑郁症的市场仍将不断

扩大。

阿尔兹海默症（AD）是一种复杂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其发

病机制复杂且尚无定论， 缺乏对疾病的病理进程的正确认知是导致尚无可以逆转病程的

药物的根本原因。 中国65岁及以上的阿尔兹海默症患病率在北方地区为4.2%，南方地区

为2.8%。随着年龄增高，患病率逐年上升。阿尔兹海默症的典型临床特征为认知功能和执

行能力的进行性下降，以及伴随在整个疾病过程中的一系列神经精神症状（NPS）。 在所

有出现的NPS中，淡漠和抑郁症状是最常见的，但激越行为却是伤害最大最困扰患者及家

庭的行为之一。 目前全球尚未有批准的药物适应症为AD激越。

SAL0114若能研发成功并获批上市，将进一步满足潜在的临床需求，为患者提供更

多用药选择。

（SAL0114获得临床试验批准的具体内容， 详见于2022年2月17日、2022年2月26日

登载于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SAL0114片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SAL0114目前尚处于Ⅰ期临床试验阶段，公司将按国家药品注册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开展后续临床研究工作，待临床试验成功后按程序注册申报。根据行业特点，研发周期长、

风险较高，药品上市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实际影响。 公司将按规定

对有关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